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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市教育局新潮塘区块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位于慈溪市

新潮塘区块界牌 s+地块。本项目新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,设有生

物、化学实验室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

施后,该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。因此 ,

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在实施同时,必须加强

环保设施建设,落实以下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:

1、 排水实行雨污分流。生活污水 (包括食堂废水)和实验器皿

清洗废水分别经预处理达到 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 (GB897卜 19gG)

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,最终委托慈溪市北部污水处理厂处

理 ,其 中氨氮、总磷执行 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(GB/T31962刁015)B级标准。

2、 加强实验室通排风;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机械通风由排气井

引至地面排放,实验室废气和地下车库汽车尾气排放执行 《大气污染

物综合排放标准》 (GB1Ⅱ 97△ggω 。垃圾收集点产生的恶臭污染物

排放执行 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⒕M-g3)。 食堂油烟废气经

收集、处理后高于屋顶排放,排放执行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(试行 )》

(GB18483-2001) 。

3、 合理布局,选用低噪声设备,严格按环评意见采取切实有效

的隔音、降噪等措施,确保场界噪声达到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》 (GB123鲳-z008)2类标准,其 中西侧场界执行 4类标准。

4、 各类固废分类收集。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、处置 ;

医务室医疗固废和实验室固废 (包括高浓度实验废水、废试剂瓶等)

等属于危险废物,按 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z001)

及其修改单要求设置危废贮存场所,应 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

位作安全处置,并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。

5、 认真做好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,减少施工期噪声、扬尘及

废水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合理安排施工进度,若非工程特殊需要 ,

禁止夜间施工,夜间施工应取得夜间施工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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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,按规定程序完成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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